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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应急权是非常态下的一项特殊权力，具有应急性、条件性、有限性及行政权力属性。行政机关在满

足存在现实或是较大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行使权力的主体适格、主观上要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采

取的应急措施不得超过必要限度这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行使该权力来快速恢复正常秩序。当然，行政应

急权不是无限权力，它的行使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严守正当程序原则并且不得超过权利

克减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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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of administrative emergency is a special power under abnormal condition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condition, limi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attributes.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exercises the power to restore normal order quickly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there are real or highly likely emergencies, the subject of exercising power is suitable, the 
objective of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subjectively and the emergency measures taken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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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exceed the necessary limit. Of course, administrative emergency power is not unlimited pow-
er, and its exercis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trictly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and must not exceed the mini-
mum of right dero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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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全球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重大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等也是时有发生，

这些突发事件无一不考验着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以及行政管理水平。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如何科学应

急成为各国不可避免的话题，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但是通过知网关键词检索发现，近几年

关于行政应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行政应急措施以及对行政应急行为的司法审查上，而对行政应急权力本

身的研究相对较少。行政应急权是行政机关应急管理的基本权力，这一权力的行使，直接关系到政府在

应急状态下的决策效率和效果，也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在赋予政府这项权力的同

时也要对其进行规范化。本文立足于行政应急权本体，采用说理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行政应急权

行使的基本条件及其限度范围，以期抛砖引玉。 

2. 行政应急权的界定 

立法中并未明确行政机关为应对突发事件采取应急措施的特殊权力是何种行政权，学界对此也没有

统一表述。有学者用行政紧急权对其进行定义，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行政应急权。比如一些学者从对应

宪法中紧急状态规定的角度看，认为行政机关在紧急状态时期用以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

手段应为行政紧急权[1]。然而，风险社会危机时有发生，但并非所有危机都会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如

果将这种应对非常态化危机的权力定义为行政紧急权，就可能会使那些介于常态与紧急状态之间的应急

权力处于尴尬境地。 
笔者认为倘若将这种非常态化权力定义为行政应急权可能会更加恰当。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从语义

上来说，“应急”一词仿佛更能体现出行政权的主动性，而“紧急”强调的更像是危机的紧迫状态。二

是就紧急状态与应急状态的关系而言，紧急状态与应急状态具有同一性，都是相对于常态而言的危机状

态，但是紧急状态是严重程度更深的危机状态，是应急状态的一种特殊情况。三是从当前社会的现实出

发，进入紧急状态必须是这种状态已经威胁至国家安全和整个社会安全，并且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

能行使行政紧急权，并不是只要发生突发事件就能进入紧急状态[2]。因此，将应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而

行使的行政权力定义为行政应急权可能更符合现实需要。行政应急权的行使以存在现实紧迫的突发事件

为前提，在紧急事态进入恢复阶段后而停止，具有应急性、条件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它是指在应对突发

事件的过程中，行政主体依据法定程序以求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正常秩序所采取的强有力应急措施的行

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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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应急权行使的基本条件 

行政应急权作为应对突发事件，快速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特殊权力，具有高度自由裁量性，在其行

使过程中不加以规范就可能出现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从而减损公民权利的情况。面对如此强大的行政权

力，在启动时就必须要对其进行设限。所以，行政机关要想行使行政应急权必须要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 

3.1. 前提条件：存在现实或者较大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只有在某种突发事件存在实际发生或者较大可能性发生时才能产生行政应急权行使问题。因此，行

政应急权的行使必须以突发事件实际发生或者存在发生的较大可能性为前提[3]。相关政府部门想要行使

行政应急权，那么对应的突发事件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现实紧迫的危险。如果事实上并没有突发事

件的存在，那么就不能够行使行政应急权。比如，乘客误以为高铁候车区有恐怖袭击事件，实际上只是

公安的安全演习。那么针对此种情况，行政机关就不能行使行政应急权，因为此时并不存在现实紧迫的

危险。 
行使行政应急权所应对的突发事件必须是正在发生或者是有较大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并且这种突

发事件的发生会对现有的秩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应急预案上可以看出来，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包括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恢复重建四个阶段。因为行政应急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行

使的特殊权力，对一些可以按照常态法制从事的工作就没有必要行使行政应急权[4]。所以，行政应急权

并不适用于危机的各个阶段。从工作性质来看，危机的预防、监测和恢复工作都可以在常态法制框架内

完成，所以预防准备、监测预警以及恢复重建这三个阶段不宜行使行政应急权。而只有在应急响应阶段

才符合突发事件正在发生或者较大可能发生的要求，因此，只有在此阶段才可以行使行政应急权。 

3.2. 主体条件：行使权力的主体适格 

政府权限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过程中，为了确保行政机

关能迅速、高效地作出决断，对紧迫的特殊情况做出有效应对，我们需要对传统上基于分级管理、职责

分明的权力分配和制约体系进行必要的突破与调整。这样的变革旨在保证行政机关在关键时刻能够发出

权威且强有力的指令，以确保应对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但是，这种权力的扩张不应该是无节制的扩

张，其权力的行使仍应当建立在有效的授权之上或者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也应当获得事后的确认。并且，

行政权的扩张呈现出的是权力集中的态势，而非是权力的混乱。特别是在涉及到多行政主体的情况下要

明确各主体的职权职责，避免无权行政、权力滥用等情况的出现。权力主体适格是确保行政应急措施合

法有效，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因此，主体适格是能否行使行政应急权的条件之一，也是

法院审查行政应急行为是否合法的要素之一。 

3.3. 主观条件：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克减个人利益的逻辑起点，而在突发事件中，会比常态下更加强调公共利

益。所以，行使行政应急权在主观上必须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这也是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的重

要表现。但是，“公共利益”这一术语，因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至今尚未达成一个广泛接受且具备实

际操作性的明确定义。其内涵和外延均深受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社会公共

利益的诠释亦会呈现多元与差异。在诸多解释中，通常会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联系起来。比如，高志

宏教授认为公共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的，是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5]。
公共利益的内涵外延模糊，以至于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主观上是否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十分困难。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大多对公共利益要件的实质审查持克制主义，甚至是持回避的态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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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行政机关或者执法人员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谋私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在骆金荣与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案中，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以骆金荣的房屋是

危房为由采用应急措施强制拆除，但实际上是为了城区建设的需要。该政府在主观目的上没有维护公共

利益的意思表示，而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不符合行使行政应急权的主观条件，法院经审查认为富阳

区政府“行政执法目的不当”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因此，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行政机关行使行

政应急权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3.4. 限度条件：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得超过必要限度 

行政应急权的行使存在限度条件，这是必须要明确的前提之一。由于突发事件具有非预期性和不确

定性，在实际操作中给行政应急处置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扩大行政应急权力的消极

面，进而引发更为深重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准确把握行政应急处置的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突发事件

应对法》第十一条从立法上确定行政机关采取的应急措施具有限度条件，同时也是比例原则在应急管理

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体现。从该条规定中可以看出，行政机关采取的应急措施必须要与突发事件的性质、

程度和范围相适应，不得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是，从实践中来看，评估采取的应急措

施与突发事件是否相适应仍是一个审查难题。 
同时，针对突发事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2019 年 5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机制。近些年来，

我国政府依托互联网的发展，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平台的信息发布机制，在信息公开建设方面取

得了良好效果[7]。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觉醒与增强，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面

对突发事件时，这一需求变得尤为迫切。公民不仅要求政府做到信息的透明公开，还强调这种公开必须

及时、全面且准确无误，以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这一转变，无疑对政府的信息披露工作构

成了新的挑战，要求其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更加高效地响应公众关切。政府将所采取

的应急措施及时、准确地公开，有助于预防和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消解民众恐慌、维持社会稳定，

是风险治理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4. 行政应急权行使的必要限度 

行政应急权的行使虽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秩序，但是相对于常态下的行政权力，这种应急

行政权力更具有集中性和扩张性、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性，行政机关如果不当行使行政应急权可能会过

度挤压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力空间，同时也可能会侵害到公民的个人利益，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

行政应急权必须在必要限度内行使，并且，采取的行政应急措施与突发事件是否相适应是法院对应急行

为合理性审查的重中之重。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应急权行使的“必要限度”进一步明确。 

4.1. 坚持依法行政原则 

经由依法行政推进政府治理的思维与路径全面转向法治，乃增强政府治理效果、实现长效稳定治理

的必经之路[8]。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中明确提出要提高

政府突发事件依法处置能力。这说明行政应急权尽管具有超法规的特性，但是也不能致宪法与法律于不

顾，不能任意在法治框架之外采取应急措施。对于依法行政的涵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对比来看，一般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必须依法设立，依法获得权力；二

是行使行政权力在实体和程序都必须有合法依据；三是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9]。 

依法行政原则注重保障公民权利，禁止政府滥用权力，其核心思想是运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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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要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在行政许可、行政执

法、行政决策等方面切实依法保障群众利益，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不当行为，全面提升

应急管理法治化水平[10]。 

4.2. 明确权利克减的最低限度 

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固定的虚线，它在现实中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移动，从而使一

方的活动空间被压缩[11]。行政应急权的行使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势必会对公民的权利空间进行

挤压。需要明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不等于不保护个人利益，而是在次序上优先保护公共利益，但这个

次序也是有限度的。所以，为克制行政应急权对公民权利的扩张，维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要明确规定行政应急权扩张的限度，也即明确权利克减的最低限度。它是指应急状态下设定某些不得克

减的权利作为公权力的边界，并以法律强制力保障该底线不被突破，进而达到约束行政应急权的目的[12]。
但是，权利克减并不意味着某一个人权利在应急状态下完全消失，而是指该权利出现瑕疵，可能出现不

能完全实现或者暂时无法实现的情况。各国突发事件应急立法关于最低限度人权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但从世界范围看，生命权、平等权、免受酷刑和奴役等权利都属于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情况下

都不可侵犯的权利。 
在应急法治框架下，相较于个人自由与权利价值，秩序与效率价值往往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权利

保障的基准点暂时转为最低保障而不是充分保障。因此，有必要明确权力克减的最低限度，避免对公民

权利的过度限缩。但是，明确克减权利的最低限度，并不是说其他权利就可以被恣意克减。国家在行使

应急权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应审慎评估这些应急措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公权力机关在启用行

政应急权的时候，对包含“权利底线”在内的基本权利应当尊重和保障。政府实施应急行政行为时，应

当对公民权利秉持自律和审慎的原则，承担积极作为的保障义务。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机关既要追求公

共利益的实现，又需防止因权力过度行使而对人权造成不当侵害。权利底线保障不是指只保障列入底线

范围的权利，而是指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最核心的权利都不可被侵犯[12]。 

4.3. 坚持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公法领域，是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在平衡公私法益、限制公权力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通过层层子原则对限制私权的公权进行检视，从而防止私权利被公权力过度限

制，以此实现公私法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13]。它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在满足有法可依之外，还要求行政

主体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必须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行政应急权是具有高度自由裁量

性的权力，比例原则通常被认为是限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的一个基准。因此，将比例原则运用至

审查判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以及公民权利克减程度的合理性中，以防止行政应急权滥用、保障公民权利、

实现公私法益的基本均衡是十分必要的。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即适当性、必要性和法

益均衡原则。 

4.3.1. 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具备适当性，且能够帮助所求目的实现。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

措施要符合适当性原则，也即采取的措施要能够帮助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

益之间的平衡。比如，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现场指挥救援中，决策部门为抢险施

展方便，采取将受损的车头和散落的部件放入坑中就地掩埋的处置方式，导致事故调查出现了许多难题，

同时也给乘客的财产造成了更大的损失[14]。可见，“7∙23”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显然是违背了适当性原

则的，该措施并没有帮助到应急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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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是指如果有多种方式可以达成目标时应当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但在突发

事件应急中，行政机关无法做到仔细甄别，此时其往往“将手段对‘目的’的促成效果放置在首要位置，

而至于手段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则大多难以充分兼顾和考量”[15]。因此，审查应急措施是否符合最

小侵害的要求不能依据常态下的审查标准，而应该要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考察行政机关的应急措施是否选

择了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一种。 

4.3.3. 法益均衡原则 
法益均衡原则，也叫狭义比例原则，是指对相对人的影响或损害与所实现目的价值之间的比较，要

求对相对人的影响或损害不能超过所实现目的的价值[16]。也即，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成本”要小于

“收益”，而如果“成本”大于“收益”，那么也就没有采取应急措施的必要了。比如说，我们常碰到

的一些群体性事件、重大交通事故等突发性事件，政府往往会采取诸如交通管制、征用等应急措施，以

求迅速控制局势并保证公众安全。这些措施虽然会对群众造成一些不便甚至是财产损失，但是总体而言，

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是符合法益均衡原则的。 

4.4. 严守正当程序原则  

行政程序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与功能，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程序所具有的

公正、效率、秩序三重价值，以及提升公众参与、促进民主政治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加强廉政建

设等价值与功能逐渐凸显出来[17]。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如果对相对人造成损

益影响就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18]。正当程序原则，因其能有效地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已成为多数国家公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应对紧急情况时，适当调整程序要求，是各国普遍采取的一种做法。行政应急权的行使要求高效

率地解决突发事件，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因此，听证、书面说明理由等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和缩

减。但是，如表明身份、告知可以陈述申辩、公开等必要的基本程序是不能简化的，这是最低程序保障

标准。尤其是行政公开原则，作为程序正当原则的子原则，其在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中是必不可少的一

项基本原则。因为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意味着会让渡一部分公民权利到国家机关，所以此时公民对行政

机关的行政措施会给予更大的关注。并且，行政公开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必须在

行政应急的全过程中遵循以行政公开为代表的正当程序原则。 

5. 结语 

行政应急权是指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行政主体依据法定程序以求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正常秩

序所采取的强有力应急措施的行政权力。具有应急性、条件性和有限性等特征，是行政机关为应对突发

事件，恢复正常秩序必不可少的行政权力。但是行政应急权作为一项具有高度自由裁量性的权力，其权

力的行使必须要满足存在现实或是较大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行使权力的主体适格、主观上要有维护公

共利益的目的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得超过必要限度这一系列条件。同时，行政应急权不是无限权力，其

权力的行使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严守正当程序原则并且不得超过权利克减的最低限度。

通过规范政府在突发事件中行使行政应急权，助力早日实现 2035 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

特色大国应急体系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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